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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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1

月

5

日以

书面及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15

日上午

9

：

30

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

实际出席董事

9

名。 参加会议的董事符合法定人数，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1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关联交易信

息披露延迟问题的整改方案》。

该方案对经营层及董事会在监督管理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责任予以明确， 公司销售部门和财务部门

须每年度末向董事会提供下年度公司与关联方的的日常交易预计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交易金额、数量、政

策等重要条款），董事会委派审计督察部每月对所有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检视。 财务部门在日常经营中

密切关注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变化，一旦发现交易金额接近年度预计金额，公司销售部门和财务部门应当

就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和全年预计金额变化情况及时通知董事会， 若发现超过全年预计交易金额

的情形须立即提请董事会重新审议该关联交易额度。 同时该方案要求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加强对有

关日常关联交易的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的学习，防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因不了解相关规则而导致

未能及时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不及时的情形发生，并决定成立整改小组，以董事长黄文枝先生为此次

整改方案的第一责任人，担任组长，成员包括总裁、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作为执行组

长，以此确保有效推进整改方案实施。

整改方案详细内容详见

2011

年

11

月

16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中山华

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延迟问题的整改方案》。

三、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表决票；

特此公告

中山华帝燃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1

月

16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3

2011

年

11

月

16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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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并通过电话进行确认，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以通讯表决的

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７

名，实际出席

７

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

法有效。

与会董事就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１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铝箔二期项目”节余的超募资金投入到“年产

３

万吨高性能精密铜管项

目”中的议案》。

经公司对生产布局的合理规划及生产设备的优选，根据“铝箔二期项目”目前的投入、进展情况测算，

“铝箔二期项目”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末达到可使用状态、整个项目所需的固定投资为

１８５７４

万元左右，原可

研报告中固定资产投资为

２５０７８

万元。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召开的第三届六次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投入此项目的超募资金为

２３０００

万元。现根据项目的实际投

资情况，公司拟将投入此项目的超募资金由

２３０００

万元调整为

１８０００

万元。

从“铝箔二期项目”调整出来的

５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将投入到“年产

３

万吨高性能精密铜管项目”中。

年产

３

万吨高性能精密铜管项目的总投资为

３９８３０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为

２９１７０

万元。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召开的第三届六次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将

超募资金

５３７４

万元投入该项目。

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同时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需发表相关核查意见。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超募资金使用安排的议案》。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５０４

号文《关于核准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核准，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７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１８．００

元

／

股，募集

资金总额

６６６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２１２５．３３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６４４７４．６７

万元，该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全部到位，并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苏公

Ｗ

［

２０１０

］

Ｂ０４５

号《验资报

告》审验。

根据财政部《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

２０１０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

［

２０１０

］

２５

号）的精神，公司对发行费用进行了重新确认，将广告费、路演费、上市酒会费等费用人民币

３６４．７８

万元从发行费用中调出，计入当期损益，相应增加募集资金净额

３６４．７８

万元。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将该资金划回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最终确认的发行费用金额为人民币

１７６０．５５

万元，最终确定

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６４８３９．４５

万元。

鉴于公司年产

３

万吨高性能精密铜管项目的建设需要，公司拟将该部分超募资金

３６４．７８

万元投入

该项目的固定资产建设中。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需发表相关核查意见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黄开宇先生为审计事务部部长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相关要求，公司内审部门负责人需经公司董事会聘

任。 经公司审计委员会提名，公司拟聘任黄开宇先生为公司审计事务部部长。 黄开宇先生的简历如下：

黄开宇先生，男，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７６

年

１１

月出生，大专学历，会计师、注册税务师。

现任公司审计事务部审计经理。 历任广东新协力集团有限公司审计主管；美的日用家电集团审计主管、

审计经理；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预算经理、审计经理；百年科技集团审计主任。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至

今任本公司审计事务部审计经理。

公司独立董事需对此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关于将“铝箔二期项目”

节余的超募资金投入到“年产

３

万吨高性能精密铜管项目”中的议案》。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具体详见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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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通知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以邮件方式送达，并通过电话确认。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

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唐金龙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刘训

雨先生、证券事务代表王少华先生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与表决监事人数均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铝箔二期项目”节余的超募资金投入到“年产

３

万吨高性能精密铜管项

目”中的议案》。

经公司对生产布局的合理规划及生产设备的优选，根据“铝箔二期项目”目前的投入、进展情况测算，

“铝箔二期项目”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末达到可使用状态、整个项目所需的固定投资为

１８５７４

万元左右，原可

研报告中固定资产投资为

２５０７８

万元。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召开的第三届六次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投入此项目的超募资金为

２３０００

万元。现根据项目的实际投

资情况，公司拟将投入此项目的超募资金由

２３０００

万元调整为

１８０００

万元。

从“铝箔二期项目”调整出来的

５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将投入到“年产

３

万吨高性能精密铜管项目”中。

年产

３

万吨高性能精密铜管项目的总投资为

３９８３０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为

２９１７０

万元。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召开的第三届六次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将

超募资金

５３７４

万元投入该项目。

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５０４

号文《关于核准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核准，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７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１８．００

元

／

股，募集

资金总额

６６６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２１２５．３３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６４４７４．６７

万元，该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全部到位，并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苏公

Ｗ

［

２０１０

］

Ｂ０４５

号《验资报

告》审验。

根据财政部 《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

２０１０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

［

２０１０

］

２５

号）的精神，公司对发行费用进行了重新确认，将广告费、路演费、上市酒会费等费用人民币

３６４．７８

万元从发行费用中调出，计入当期损益，相应增加募集资金净额

３６４．７８

万元。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将该资金划回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最终确认的发行费用金额为人民币

１７６０．５５

万元，最终确定的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６４８３９．４５

万元。

鉴于公司年产

３

万吨高性能精密铜管项目的建设需要， 公司拟将该部分超募资金

３６４．７８

万元投入

该项目的固定资产设中。

表决情况：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

１

）公司将“铝箔二期项目”节余的超募资金、从发行费用中调整出的超募资金

投入到“年产

３

万吨高性能精密铜管项目”，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长远发展战略以及全体股东利益，是

必要的、合理的。有利于公司统筹安排资源，支持主营业务发展，节约公司成本开支，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同时有利于加快年产

３

万吨高性能精密铜管项目的建设进度，进一步延伸公司产业链，提升公司竞争

力以及抗风险能力。 （

２

）上述事项与公司发展不相抵触，不影响原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公司已履行

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

将“铝箔二期项目”节余的超募资金、从发行费用中调整出的超募资金投入到“年产

３

万吨高性能精密铜

管项目”。

特此公告。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３

证券简称：常发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２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召开，会议决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星期五）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用现场投票方式进行，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的合法合规性：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

日（星期五）上午

１０

点。

４

、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方式。

５

、出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星期五）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礼嘉镇建东村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将“铝箔二期项目”节余的超募资金投入到“年产

３

万吨高性能精密铜管项目”中的议案》。

以上议案已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请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

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披露的《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上午

８

：

００

—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６

：

３０

）

２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３

、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办理登记手续；法

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应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

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应持代理人

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登记时间以收到传真或信函时间为准，传真登记请发送

传真后电话确认）。

股东请仔细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附件二），以便登记确认。

本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四、其他事项

１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９－８６２３７０１８

传真号码：

０５１９－８６２３７０１８

联 系 人：刘训雨、王少华 邮政编码：

２１３１７６

通讯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礼嘉镇建东村

２

、会议费用：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３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当日公司股票停牌一天，并于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之日起复牌。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理行使表决权。 本人已了解了公司有关审议事项及内容，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将“铝箔二期项目”节余的超募资金投入到“年

产

３

万吨高性能精密铜管项目”中的议案

说明：

１

、请委托人对授权受托人表决的议案进行选择，并在相应的意见格内打上“

√

”每项均为单选，多选

无效。

２

、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以及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弃权”。

３

、授权委托书用剪报或复印件均有效。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书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附件二：

股东登记表

兹登记参加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名称或姓名： 股东账户：

持股数： 出席人姓名：

联系电话： 日期：

股东签名或盖章：

注：股东参会登记表剪报或重新打印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３

证券简称：常发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４３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将

“铝箔二期项目”节余的超募资金和

部分超募资金投入到“年产

３

万吨

高性能精密铜管项目”中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公司募集资金情况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５０４

号

文《关于核准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核准，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７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１８．００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

６６６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２１２５．３３

万元后，募集资

金净额为

６４４７４．６７

万元，其中超募资金为

３１４７４．６７

万元。 该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全部到位，

并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苏公

Ｗ

［

２０１０

］

Ｂ０４５

号《验资报告》审验。

根据财政部 《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

２０１０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

［

２０１０

］

２５

号）的精神，公司对发行费用进行了重新确认，将广告费、路演费、上市酒会费等费用人民币

３６４．７８

万元从发行费用中调出，计入当期损益，相应增加募集资金净额

３６４．７８

万元，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将该资金划回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最终确认的发行费用金额为人民币

１７６０．５５

万元，最终确定的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６４８３９．４５

万元，超募资金为

３１８３９．４５

万元。

二、公司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２８３７４

万元投资新建 “铝箔二期项目”、“年产

３

万吨高性能精密铜管项目”（其中

“铝箔二期项目”

２３０００

万元，“年产

３

万吨高性能精密铜管项目”

５３７４

万元）， 使用超募资金

３１００

万元归

还银行贷款（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划转）。 （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６

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江苏常发

制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的公告》）

三、“铝箔二期项目”情况简介

１

、项目概况

（

１

）项目名称：铝箔二期项目（年产

３００００

吨铝箔、

４００００

吨铝板项目）

（

２

）项目投资：本项目建设总投资为

２９１５８

万元，其中项目建设投资

２５０７８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４０８０

万元。

（

３

）资金来源：使用超募资金

２３０００

万元，其余资金自筹。

（

４

）项目实施主体为本公司，项目建设地点在常州市武进区礼嘉镇，无需新征用地。

（

５

）项目建设内容：生产厂房

１５８６２

㎡，购置熔炼炉、连铸连轧机、冷箔轧机、中间退火炉、剪切机组和

成品退火生产线等设备共

７０

多套。

（

６

）项目建设期：项目建设期为

１６

个月

（

７

）项目效益预计：根据测算，项目达产后年税后利润为

４７５３．８５

万元。全投资内部收益率为

１６．３２％

，

投资回收期为

７．１３

年（含建设期）。

（

８

）项目立项：项目经常州市武进区发展改革局备案，并取得武发改行审备［

２０１０

］

４５８

号备案通知

书。

２

、目前投资情况

铝箔二期项目总投资

２９１５８

万元，其中使用超募资金

２３０００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铝箔二

期项目”已累计投入超募资金

１１０２０．４６

万元用于项目建设投资。

３

、产生结余募集资金的原因

经公司对生产布局的合理规划及生产设备的优选，在不影响项目产能的情况下，根据“铝箔二期项

目”目前的投入、进展情况测算，公司拟调整相关设备的采购计划：熔铝炉、保温炉、铸轧机由原计划的

８

台套调整为

５

台套；取消

２

台制氮机的购置计划及其它设备调整。由此产生了相应基建费用的投入减少，

预计整个项目所需的项目建设投资为

１８５７４

万元左右，项目总投资

２２６５４

万元，整个项目将节余

６５０４

万

元。

现根据项目的实际投资情况，公司拟将投入此项目的超募资金由

２３０００

万元调整为

１８０００

万元。 公

司预计“铝箔二期项目”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末达到可使用状态。

四、“铝箔二期项目”节余的超募资金和发行费用中调整出的超募资金投向

公司拟将从“铝箔二期项目” 节余的超募资金

５０００

万元以及发行费用中调整出的

３６４．７８

万元投入

到“年产

３

万吨高性能精密铜管项目”中。

五、“年产

３

万吨高性能精密铜管项目”简介

（

１

）项目名称：年产

３

万吨高性能精密铜管项目

（

２

）项目投资：本项目建设总投资为

３９８３０

万元，其中项目固定资产投资

２９１７０

万元，流动资金为

１０６６０

万元。

（

３

）资金来源：使用超募资金

５３７４

万元，其余为自筹。

（

４

）项目实施主体为本公司。 项目建设地点在常州市武进区礼嘉镇。

（

５

）项目建设内容：生产厂房

３８７００

㎡、辅助设施

２５６３４

㎡、购置熔炼炉、水平连铸机、铣面机、三辊行

星轧机、三联拉设备、内螺纹成型机、在线退火炉、盘拉机、缠绕机和成品退火生产线等设备。

（

６

）项目效益预计：根据测算，项目达产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为

１６７６９０

万元、税后利润为

７５００．２３

万

元。

（

７

）项目立项：项目经常州市武进区发展改革局备案，并取得武发改行审备［

２０１０

］

５６２

号备案通知

书。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

司投资建设“年产

３

万吨高性能精密铜管项目”。有关该项目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６

日《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新建年产

３００００

吨高性能精

密铜管项目的公告》。

本项目投入“铝箔二期项目”节余的超募资金以及从发行费用中调整出的超募资金后，项目总投资不

变，将累计投入超募资金

１０７３８．７８

万元，相应减少自筹资金的投入。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原计划投入

的超募资金

５３７４

万元已投资完毕。

六、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全票审议通过

了《关于将“铝箔二期项目”结余的超募资金投入到“年产

３

万吨高性能精密铜管项目”的议案》、《关于部

分超募资金使用安排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将“铝箔二期项目”节余的超募资金、从发行费用中调整出的超募资金投入到“年产

３

万吨高性

能精密铜管项目”，是根据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实际进展情况作出的，不影响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符

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长远发展战略以及全体股东利益。 有利于公司统筹安排资源，支持主营业务发展，

节约公司成本开支，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同时有利于加快年产

３

万吨高性能精密铜管项目的建设进

度，进一步延伸公司产业链，提升公司竞争力以及抗风险能力。 公司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公司将“铝箔二期项目”节余的

超募资金以及从发行费用中调整出的超募资金投入到“年产

３

万吨高性能精密铜管项目”中。同时公司需

将《关于将“铝箔二期项目”节余的超募资金投入到“年产

３

万吨高性能精密铜管项目”中的议案》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七、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

１

）公司将“铝箔二期项目”节余的超募资金、从发行费用中调整出的超募资金

投入到“年产

３

万吨高性能精密铜管项目”，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长远发展战略以及全体股东利益，是

必要的、合理的。有利于公司统筹安排资源，支持主营业务发展，节约公司成本开支，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同时有利于加快年产

３

万吨高性能精密铜管项目的建设进度，进一步延伸公司产业链，提升公司竞争

力以及抗风险能力。 （

２

）上述事项与公司发展不相抵触，不影响原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公司已履行

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

将“铝箔二期项目”节余的超募资金、从发行费用中调整出的超募资金投入到“年产

３

万吨高性能精密铜

管项目”。

八、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对公司将“铝箔二期项目”节余的超募资金投入到“年产

３

万吨高性能精

密铜管项目”及关于部分超募资金使用安排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本次将“铝箔二期项目”节余的超募资

金投入到“年产

３

万吨高性能精密铜管项目”及关于部分超募资金使用安排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公司将“铝箔二期项目”节余的超募

资金投入到“年产

３

万吨高性能精密铜管项目”及关于部分超募资金使用安排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展，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节省公司资金使用成本，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并履行了必要的法

律程序。我们同意将“铝箔二期项目”节余的超募资金投入到“年产

３

万吨高性能精密铜管项目”及关于部

分超募资金使用安排事项的方案。

九、备查文件

１

、常发股份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２

、常发股份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３

、常发股份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 中航证券关于常发股份将铝箔二期项目节余的超募资金投入到年产

３

万吨高性能精密铜管项目

及部分超募资金使用安排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常发制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002359

证券简称：齐星铁塔 公告编号：

2011-047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项目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投资项目概述

1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5

月

10

日与胶州市九龙镇人民政

府签署了 《年产

20

万吨铁塔项目投资协议书》， 决定在胶州市九龙镇工业园区新建年产

20

万吨铁塔项

目，项目投入总资金人民币

106,475

万元，其中项目立项投资人民币

60,955

万元（包括建设投资

41,447

万

元，铺底流动资金

19,508

万元），达产后需补充流动资金

45,520

万元。

公司于

2010

年

6

月

7

日和

6

月

23

日分别召开了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2010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和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投资年产

20

万吨铁塔项目的议案》，决定在胶州市设立青

岛齐星铁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青岛齐星

"

），负责建设年产

20

万吨铁塔项目。 青岛齐星为山东齐星铁塔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金

2

亿元。

2

、 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1

日和

5

月

10

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

2011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和实施主体的议案》，决定将募投项目中的

5

万

吨铁塔项目实施地点变更为胶州市九龙镇工业园区，实施主体变更为青岛齐星。

本次变更后，青岛

20

万吨铁塔项目将分为三期建设，在一期

10

万吨铁塔建设的同时，开工建设二期

工程即募投二期

5

万吨铁塔项目，确保按照招股说明书的进度竣工投产。 在一二期投产后，三期

5

万吨项

目将在具备施工条件后实施。

二、项目进展情况

目前，青岛齐星

"

年产

20

万吨铁塔项目

"

一期

10

万吨和二期即募投

5

万吨工程已建设完毕，投入试

运行。 至此，公司上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扩建年产

10

万吨铁塔项目

"

已按照招股说明书的要求全部

建成。

以上项目的建成投产扩大了公司的生产规模，有利于提高生产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对公

司未来的经营业绩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特此公告

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信诚基金关于信诚全球商品主题

证券投资基金（

LOF

）增加安信证券、

华夏银行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安信证券

"

）

以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夏银行

"

）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自

2011

年

11

月

17

日起，

本公司旗下的信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代码：

165513

）将增加安信证券和华夏银行为

代销机构。

一、自

2011

年

11

月

17

日起，投资者可在安信证券和华夏银行的各指定营业网点办理信诚全球商品

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LOF

）的开户和认购业务，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代销机构的规定。

二、投资者欲了解信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LOF

）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

2011

年

11

月

4

日《中国证券报》和本公司网站、

2011

年

11

月

7

日《上海证券报》和

2011

年

11

月

8

日《证券时报》的

《信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LOF

）招募说明书》。

三、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放式基金咨询电话：

4008001001

网址：

www.essence.com.cn

2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77

网址：

www.hxb.com.cn

3

、投资者也可致电信诚基金管理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666-0066

、

021-51085168

，或登录本公司网

站

www.citicprufunds.com.cn

查询。

四、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11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2554

证券简称：惠博普 公告编号：

HBP2011-039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孙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

遗漏。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1

年

10

月

24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

2011

年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全资子公司北京惠博普能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对外投资设

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惠博普能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惠博普能

源

"

）使用自有资金

2000

万元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10

月

25

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完成了全资孙公司的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工商行

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正镶白旗惠博普能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152529000000359

住所：正镶白旗明安图镇明安星宾馆

214

房间

法定代表人姓名：黄松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仟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贰仟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石油技术咨询、服务；石油机械设备销售（法律、行政

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未获许可不得生产经营）。

特此公告。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545

证券简称：东方铁塔 公告编号：

2011-049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

】

68

号文核准，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11

年

2

月

11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4,350.00

万股，发行价格为

每股人民币

39.49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71,781.5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7,666.60

万元，实际募集资

金

164,114.90

万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由山东天恒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1

年

1

月

28

日出具的天

恒信验报字（

2011

）

1301

号《验资报告》确认。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部分专用账户并签署三方监管

协议的议案》，公司决定将

"

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由青岛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胶州支行变

更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福州路支行（详见

2011

年

9

月

27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相

关公告）。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由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

公司（甲方）、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福州路支行（乙方）、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丙方）签

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账号为

853214010122803493

，截止

_2011_

年

9

月

28

日，专户余额为 零 元

(

零 圆

)

。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 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募集资金

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目前无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甲方承诺若日后采取存单方式存放募集资金， 则在存单

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 甲方存单不

得质押。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 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

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廖卫平、刘昊拓 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

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

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5

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总额的

5%

的，乙方

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

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

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

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

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

2013

年

12

月

31

日）后失效。

特此公告。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1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2545

证券简称：东方铁塔 公告编号：

2011-050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合同签署概况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2011

年

11

月与印度

Monnet Power Company

Limited

签订钢结构制品采购合同，合同金额约

19,888,000

美元，公司近日收到合同原件。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

、

MONNET

电力公司（

Monnet Power Company Limited

，以下简称

"Monnet

公司

"

）：一家根据印度法

律成立的公司，是该项目的买方。 注册地址：

MONNET HOUSE, 11, Masjid Moth, Grater Kailash Part -

II, New Delhi - 110048, India

。 法定代表人：

K.L.KHURANA

。 注册资本：

40

亿印度卢比。 主营业务为：

电力及相关行业。

2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公司与

Monnet

公司无业务往来。

3

、本次合同的交易方

Monnet

公司信誉优良，具备很好的履约能力。

4

、

Monnet

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合同标的：钢结构产品及高强度螺栓，采用中国港口（上海港）船上交货，供方承担装货费，但不承

担卸货费的贸易方式。

2

、合同总金额：美元

19,888,000

元（约合人民币

1.26

亿元）。

3

、合同生效条件及生效日期：本合同需在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有效印章后生效；本合同有效期：从

合同生效之日起到合同所规定的全部义务履行完毕。

4

、合同的履行期限：合同签订后

2011

年

12

月第一次供货至

2012

年

5

月，具体时间按照合同规定。

5

、合同付款方式：合同生效后预付合同总价的

10%

，剩余款项根据交货进度、验收等情况分批次支

付。

6

、违约条款：供货每延迟一周，支付合同价格的

1%

，最高赔偿不超过合同金额的

10%

。

7

、其他：合同条款中已对付款方式、交货进度、质量保证、包装运输、保险、合同争议解决等条款作出

了明确的规定。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公司现有资金、人员、技术、产能完全具备履行本次合同的能力，公司将一如既往及时、保质履行

本次合同。

2

、该份合同金额合计占公司

2010

年经审计的营业总收入的比例为

7.41%

。

3

、本次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本次合同而对交易对手方形

成市场依赖。

4

、本次合同交易对手方

Monnet

公司是根据印度法律成立的一家大型电力企业，主要承担其国内火

力发电、输变电及能源综合利用等各类工程，公司此次能与

Monnet

公司合作，扩大了海外市场的开拓力

度，进一步提高了公司综合竞争力，将为投资者创造更多利益。

五、风险提示

1

、公司与

Monnet

公司签订的钢结构采购合同主要在

2011

年度底、

2012

年度上半年执行，本次合

同对公司

2011

年度业绩有一定积极影响，本合同的履行将主要对公司

2012

年的经营业绩产生较为积

极的影响。

2

、本次合同以美元结算，

US$ to RMB

的基础汇率暂定

2011

年

9

月

22

日汇率，发货时间达到合同

条件时将按发货时汇率进行变动，因此存在出现汇兑变动的情况。。

3

、此次合同中本公司提供的产品主要钢结构制品，为我公司技术成熟产品，所以不存在技术、产能

风险。 公司保证产品符合最终检验要求并承担全部责任。 但该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全球市场、政

治、经济等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有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行或延缓履行。 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1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的承诺。

2．

备查文件：《热电站项目钢结构供货的合同》。

特此公告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０

股票简称：包钢股份 编号： （临）

２０１１－０２７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１４

人，实到董事

１４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有效

表决，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为优化公司债务结构，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申请注册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

亿元的中期票据。 初步拟定发行方案如下：

１

、发行规模

本次拟发行中期票据的规模不超过

２０

亿元人民币，将根据市场环境和公司实际资金需求在注册有效

期内择机一次或分次发行。

２

、发行期限

本次拟发行中期票据的期限不超过

１０

年（含

１０

年）。

３

、发行利率

根据发行时市场情况确定，并遵循相关部门的有关规定。

４

、募集资金用途

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５

、决议有效期

本次拟发行中期票据决议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３６

个月。

６

、授权事宜

提请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授权的其他人在上述发行方案内， 全权决定和办理与发行中期票据有

关的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决定发行时机、发行方式、发行额度、发行期数、发行利率、募集资金具体用

途、根据需要确定担保方，签署必要的文件，聘任相应的承销机构、信用评级机构、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

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办理必要的手续，以及采取其他必要的相关行动。

本次发行最终方案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通知书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４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０

股票简称：包钢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８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有效表

决，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证券简称：包钢股份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２９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规定，拟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在包钢宾馆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会期半天。

会议审议的提案

一、 关于发行中期票据的提案

召开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星期四上午

１０

：

３０

２

、会议地点：内蒙古包头市昆区包钢宾馆会议室

３

、会议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４

、会议登记办法如下：

（

１

）法人股股东：需持股东帐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法人委托书和出席人的身份证办理

登记。

（

２

）与会个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身份证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传真方式登记。

（

４

）委托代理人应持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代理委托书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６

、会议报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３０

日

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

—

４

：

００

会议报到地点：内蒙古包头市昆区河西工业区包钢股份证券部

会议联系人： 邢彤

会议联系电话：

０４７２－－２１８９５２８

传 真：

０４７２－－２１８９５３０

其他事项：与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本人

／

本单位作为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为出

席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会议提案行使如下表决权。 受托人应按本授权书内容代本人

／

本

单位进行表决，本人

／

本单位对本次会议审议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无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中期票据

的提案

本授权书自签发日生效，至上述会议完毕之日失效。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

＂

同意

＂

、

＂

反对

＂

、

＂

弃权

＂

项下的方格内选择一项用“

√

”

明确授意受托人投票。

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日期：

（本授权委托书打印件和复印件均有效）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１０

股票简称：包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０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续聘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审计机构。 近日接到立

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通知，该公司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经北京市工商管理局海淀分局核准，名称

变更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并取得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因此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名称变更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